嘉義縣立竹崎高級中學因應三日以上公假實施學科補課計畫
113年04月22日 經主管會議通過
1、 辦理緣由：
一、因應三日以上公假之師生需求規劃辦理補課相關措施。
二、本補課計畫所稱學科，包含國語文科、英語文科、數學科、自然領域及社會領域等需求學科。
2、 實施方式：
1、 由申請人(公假學生、班級導師、帶隊教師、任課老師或業務單位)提前一週，填具申請表(如附件一)， 並經教務處承辦人確定受理後，由申請人協助通知班級導師及公假期間任課教師補課需求。
2、 補課方式如下：
(1) 利用Google meet視訊錄影功能紀錄課堂教學。此補課方式由教務處承辦人協助提供Google教育版帳號及訓練在校學生課堂錄影相關事宜。
(2) 利用雲端學院、因材網或線上教學資源規劃補課進度，由任課教師通知學生相關資訊。
(3) 其它由任課教師規劃之補課方式，由任課教師通知學生相關資訊。
3、 補課方式由各學科任課老師決定並於學生請假前告知教務處承辦人，若無意見則以Google meet視訊錄影方式進行。
4、 需補課之公假學生按照各科任課老師選擇之補課方式進行補課，並紀錄於補課單(如附件二)，並交由原任課教師、導師認證後，繳回教務處承辦人。
5、 繳交補課單期限如下：
(1) 請假連續3-4日上課日：到校後七天內。
(2) 請假連續5-6日上課日：到校後十天內。
(3) 請假連續7-8日上課日：到校後十三天內。
(4) 請假連續9日以上上課日：由教務處另行規範。
6、 如學生未繳交補課單，將作為該公假團體後續申請補課之評估，請導師/任課老師定期協助關心學生狀態及學習進度。
3、 本辦法經主管會報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

公假三日以上學科補課申請表
	申請人單位
	

	公假學生
(請詳列班級、座號、姓名)
	

	公假時間、上課天數
(例：4/1-4/10，7日上課日)
	

	公假原因
	

	幫忙錄影的在校學生
（每班一位）
	



	教學組/課務組
	教務主任
	校長

	
	
	



嘉義縣立竹崎高級中學因應三天以上公假之學生學科補課紀錄表附件二

	班級/座號
	年    班    號 
	姓名
	

	日期(月/日)
	科目
	學習單元/時間
	實施方式
	重點摘要/心得紀錄
	該科教師簽章

	
	
	
	□線上學習
□其他
(請說明)：
	
	

	
	
	
	□線上學習
□其他
(請說明)：
	
	

	
	
	
	□線上學習
□其他
(請說明)：
	[bookmark: _GoBack]
	

	
	
	
	□線上學習
□其他
(請說明)：
	
	

	
	
	
	□線上學習
□其他
(請說明)：
	
	

	
	
	
	□線上學習
□其他(請說明)：
	
	

	
	
	
	□線上學習
□其他(請說明)：
	
	

	家長簽章
	
	導師簽章
	
	教務處
認證章


(本表若不敷使用，請自行延伸表格。於時限內繳回教務處承辦人)
1

